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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.1 第一次公示 

项目第一次公示采取网上公示的形式，华新水泥（武穴）有限公司(建设单位)在与

武汉笋江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(环境影响报告编制单位)签订合同后 7 个工作日内，于

2023 年 5 月 29 日，在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网站进行了该项目的第一次网上公示。主

要公示内容如下： 

武穴港田镇港区华新水泥综合码头改扩建工程 

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 

根据国务院令第 682 号文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

响评价法》的规定和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 号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的要求，对

华新水泥（武穴）有限公司武穴港田镇港区华新水泥综合码头改扩建工程（变更）有关

信息公开如下： 

一、建设项目概况 

项目名称：武穴港田镇港区华新水泥综合码头改扩建工程(变更) 

建设地点：湖北省武穴市长江中下游鲤鱼山水道上段的左岸一侧 

建设内容：4#泊位水域建设 5000 吨级散货泊位 1 个，功能由辅料进口变更为机制

砂出口，设计年吞吐量 290 万吨，设计年通过能力 301.26 万吨/年，码头占用岸线 150m;

其余泊位货种吞吐量相应调整，整个码头设计吞吐量由 1360 万吨变更为 1410 万吨。 

二、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

建设单位：华新水泥(武穴)有限公司 

联系电话：13476726078 联系人：吴章 

三、环评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

环评单位：武汉笋江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

电话：027-88186016 联系人：薛雰 

通讯地址：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世纪大厦 1802 室 

四、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

链接：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w_ILDdW-Li2ZfEK18c54zQ 

提取码：qd0g 

五、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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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众意见表提交方式：自本公示起 10 个工作日内，公众可通过信函、电子邮件等

方式向建设单位和环境影响评价单位提交公众意见表。 

公众意见表提交途径如下： 

邮箱：2457524004@qq.com 

信函邮寄地址：湖北省黄冈市武穴市华新路 1 号 

信函邮寄联系人：吴章；联系电话：13476726078 

公示期为公示发布之日 (2023 年 5 月 29 日 )起的十个工作日内。网址为：

https://www.huaxincem.com/view/5746.html 

第一次网上公示截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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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.2.1 第二次网上公示 

华新水泥（武穴）有限公司(建设单位)于 2023 年 6 月 13 日，在华新水泥股份有限

公司网站进行了该项目的第二次网上公示。主要公示内容如下： 

华新水泥（武穴）有限公司武穴港田镇港区 

华新水泥综合码头改扩建工程（变更）征求意见稿公示 
 

我公司(华新水泥（武穴）有限公司)委托武汉笋江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编制《武

穴港田镇港区华新水泥综合码头改扩建工程（变更）环境影响报告》，已进行了第一次

基本信息公示。目前项目环评报告编写基本完成，现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征求意见稿

公示。 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，本项目第二次公示公开下列信息： 

(一)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址链接： 

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UrPo7KkEsJnS1eQWgzIPhA ，提取码：avq2 

纸质报告书可联系华新水泥(武穴)有限公司吴章(联系方式：13476726078，电子邮

箱：874553831@qq.com)进行查阅。 

(二)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：任何与本项目有环保利害关系的单位和个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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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.3-2  第二次网上公示截图 
2.3.2.2 第二次现场张贴公示 

我单位(华新水泥（武穴）有限公司)于 2023 年 6 月 20 日在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

悉的场所(上郭社区居委会、田家镇街道办事处、华新水泥（武穴）有限公司门口)对本

项目张贴了现场公示，向公众发布环境信息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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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.3-3  上郭社区居委会现场公示图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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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.3-4  田家镇街道办事处现场公示图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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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.3-5  华新水泥（武穴）有限公司门口现场公示图片 

2.3.2.3 第二次报纸公开公示 

我单位（华新水泥（武穴）有限公司)分别于 2023 年 6 月 13 日、2023 年 6 月 20 日

在“鄂东晚报”报纸上对本项目进行了公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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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.3-6  “鄂东晚报”报纸公示截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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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查阅情况 

本项目征求意见稿的查阅方式除在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网站、链接网盘可查阅

外，另外还将场所设置在华新水泥（武穴）有限公司内部，根据公示期间查阅情况来看，

网上查阅人数较多，但未有公众到公司内部对其进行查阅。 

4.公众提供意见情况 

在两次公示期间，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均未收到公众对本项目的反馈意见。 

5.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

由于公示期内未收到公众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方面提出质疑性意见，本项目未采取

深度公众参与。 

6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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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诺函 

 

 

我单位(华新水泥（武穴）有限公司)已按照要求在《武穴港田镇港区华新水泥综合

码头改扩建工程（变更）环境影响报告》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，在环境影响报

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，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

了明，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。 

我公司承诺，本次提交的《武穴港田镇港区华新水泥综合码头改扩建工程（变更）

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》内容客观、真实，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、商业

秘密、个人隐私。如存在弄虚作假、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华新水泥

（武穴）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。 

 

 

 

承诺单位：华新水泥（武穴）有限公司 

承诺时间：2023 年 7 月 21 日 

 

 
  

 

 

 

 

 


